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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须知 

 

    一、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股东应当持股票账户

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还应

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二、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召集人和律师依据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并登记股东

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应当终止。 

    三、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 

（一）股东发表意见，可以采取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二）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和提案进行审议的时间，以及每一股东的发言时间

和发言次数，由股东大会主持人在股东大会会议议程中规定并宣布。股东要求在

股东大会上发言时，应在会前进行登记，并在会议规定的审议时间内发言，发言

顺序按股东持股数多寡依次安排。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发表意见的股东，可以将意

见以书面形式报告主持人； 

（三） 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口头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

询，应当经大会主持人同意。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

股东的发言； 

（四）股东发言时，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 

（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发表意见时，应简明扼要阐明观点，对报告人没

有说明而影响其判断和表决的可提出质询，要求报告人做出解释和说明，并不得

超出会议规定的发言时间和发言次数； 

四、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六规定， 股东可以就议案内容提

出质询和建议，会议主持人应当亲自或指定与会董事和监事或其他有关人员对股

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主持人可以拒绝回答质询，

但应向质询者作必要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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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询与议题无关；  

（二）质询事项有待调查；  

    （三）回答质询将明显损害股东共同利益。 

五、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七条规定，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

大会连续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

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止本次股东大

会，并及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六、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六十二条规定， 会议主持人可以命令

下列人员退场：  

（一）无出席会议资格者；  

（二）扰乱会场秩序者；  

（三）衣帽不整有伤风化者； 

（四）携带危险物品或宠物者；  

（五）其他必须退场情况。  

上述人员不服从退场命令时，会议主持人可以通过警卫人员强制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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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网络投票：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星期

四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9:15-15:00。  

现场会议：2016 年 1 月 28 日(星期四 )下午 14:30 

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 月 21 日 

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灌婴路 99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李钢先生  

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出席情况、大会须知并宣布大会开始； 

二、相关人员向大会报告议案，并审议本次会议议案； 

1、关于确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及认购份额的议案； 

2、关于确认募集资金投向优先顺序的议案。 

三、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及咨询，公司回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提问； 

四、 会议表决：对会议议案进行表决；会议工作人员清点表决票； 

五、 会议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  

六、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 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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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确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募集配套资金的 

认购对象及认购份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主体，在穿透至自然人、国资

主管部门后，分别是南昌市国资委、李龙萍先生以及国君资管定增 001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的 1名认购人和国泰君安君享新发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16名认购人，

共计 19名，未超过 200名，且已明确认购金额或份额。其中，国君资管定增 001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和国泰君安君享新发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各认购人及认购份

额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国君资管定增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沈岚 

国泰君安君享新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南昌银行优盛理财创利理财产

品


徐维娜 

杜热花 

李贵福 

万菊香 

龚艳 

沈琳 

李筱茗 

孙红斌 

杨超 

张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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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昕 

谢群 

朱曾光 

王佳娜 

张家铀 

合计 

说明：南昌银行优盛理财-创利 15505 理财产品由单一自然人伍锐先生全额认

购。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现提请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议案二 

关于确认募集资金投向优先顺序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在支付相关中介机构费用之后拟用于牛行水厂二期扩建

工程等个项目。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将按募投项目的优先顺序投入，并首先保证处于优先位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的全额投入，余下项目拟投资额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情况，在实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以下优先顺序和金额投

资相关项目：

单位：万元

优先

顺序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

 牛行水厂二期扩建工程 

 南昌市九龙湖组团供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 

 南昌市瑶湖新区供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 

 南昌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合计 

上述募投项目优先顺序排序考虑因素如下：

、牛行水厂二期扩建工程作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中投资规模最

大、效益最好的项目，其顺利投产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盈利能力提升意义重大，

因此作为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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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九龙湖组团供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以及南昌市瑶湖新区供水管网建

设改造工程均涉及新建城区供水管网铺设，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其顺利投

产将有效提升现有水厂产量实现经济效益。相比之下南昌市九龙湖组团供水管网

建设改造工程较南昌市瑶湖新区供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对公司利润贡献更高，因

此将其分别列为第二位和第三位；

、南昌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均涉及

污水处理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其顺利投产对于公司加强污水处理能

力，提升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该等项目系江西省节能减排的示范性工程，

在环保政策日益收紧的背景下，建设紧迫性较强。相比之下南昌县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较南昌市朝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对公司利润贡献更高，因此将其分

别列为第四位和第五位；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是公司发挥存量资产增加利润增长点的重要

探索，也是公司在新能源发电领域的重要探索，但紧迫程度不高，故列为最后一

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现提请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